淮北市本级政府投资工程集中建设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政策背景和依据
[bookmark: _GoBack]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以规范代建项目建设程序、厘清职责为目标，充分发挥专业力量配备强、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结合《江苏省政府投资工程集中建设管理方案》和《安徽省省级政府投资工程集中建设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研究制定《淮北市本级政府投资工程集中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二、制定意义和总体考虑
目前政府性投资工程普遍采用分散建设的模式，不同程度存在着建设管理水平低、管理责任不明、变更随意、投资效益差、部门监管不力等问题，存在较大廉政风险。集中建设模式将打破“谁投资、谁建设、谁监管、谁使用”的传统模式，完成“三转变”，即原模式下的建设单位向使用单位转变；代建向集中建设转变；分散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变。最终实现“四分离”，即“投资、建设、监管、使用”四权分离。
三、起草过程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结参考江苏省率先启动政府投资工程集中建设管理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市实际形成《方案》征求意见稿。4月16日形成《方案》征求意见稿，征求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12家市直部门意见，均反馈无意见。
四、工作目标
改善专业化水平不高、前期手续周期冗长、程序不规范、质量参差不齐、“超标准、超概算、超规模”现象和问题。全面推行集中建设这一新型建造组织模式，将分散建设转变为专门机构或专业建设平台集中组织建设，实现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明晰责任分工，实现传统工程建设组织方式的大变革。扎实推进政府投资工程集中建设高质量发展。


